
“公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你们不

能靠推理定我的罪。”2024年12月31

日，该案移送至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以下简称“北京铁检院”） 审查起

诉，在此期间，樊某某凭借长期向铁路

站段销售除草剂的经历自诩行业专家，

拒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北京铁检院办案组全面梳理涉案线

索，从除草剂生产、销售、购买的全周

期链条切入，先后前往北京、河北、山

东等地的多家正品生产企业、销售平台

及使用单位实地核查，开展4批次除草

剂成分鉴定，围绕“正品除草剂的认定

标准是什么”“伪劣产品的成分有哪

些”“使用伪劣除草剂的铁路沿线杂草

清理情况如何”等核心问题层层拆解，

逐步完善证据链条，攻克了第一道办案

难关。

看到自己偷梁换柱的行为瞒不住，

樊某某狡辩：“我只是替换了一部分除

草剂，并没有卖那么多。”对此，樊某

某笃定自己销售除草剂的时间久、数量

大、范围广，办案组难以厘清这笔账。

办案组逐一对照各铁路站段的招投

标材料、樊某某公司的进发货记录及财

务报表，结合此前获取的鉴定意见，精

准区分每一笔交易中除草剂的真伪。在

此基础上，通过核算同类合格除草剂的

中间价格，结合伪劣除草剂的实际占

比，最终精准核定了全部伪劣除草剂的

销售金额。

当案件事实和犯罪数额摆在面前，

“专家”樊某某仍不死心，又一次提出

辩解：“虽然我替换了除草剂，但我替

换的也是真除草剂，能够达到除草效

果，只是客户不懂，误以为只有甲嘧磺

隆才好用。”

鉴于除草剂领域的销假、销劣类案

件较少，专业性强，且樊某某始终以药

效为借口规避罪责，办案组聚焦案件行

为认定问题，专门邀请农药、行政法

学、刑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执法

人员开展论证，明确厘清案件法律适用

难点。办案团队最终得出结论：甲嘧磺

隆适用于铁路沿线等非耕地防除杂草，

能有效除根且持续期较长。而被樊某某

用以冒用替换的成分，适用于耕地防

除杂草，对铁路沿线的杂草起不到长

期抑制的效果，虽然被替换前后的农

药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农药属性，但使

用场所、防治对象、功效均不同。因

此，以上述价格相对低廉、不具备除

根及长残留性质的除草剂，冒充价格

较高且具备相应性能的除草剂进行销

售的行为，已符合法律规定的“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情形，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抽丝剥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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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北京铁检院以2人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人提出的证

据、事实、定罪、量刑等被全面采信。

2025年 11月 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在日前的二审庭审中，检察机关进

一步指出，假冒除草剂不仅扰乱农资市

场秩序，更因药效不达标，无法有效清

理铁路沿线杂草，直接威胁铁路运行安

全，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建议维持

原判。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暴露的铁路养

护物资采购、管理等方面的现实漏洞，

北京铁检院积极与被害铁路站段开展沟

通座谈，精准梳理风险隐患、作出安全

提示，并制发检察建议。

2025年 6月，检察官还曾应邀前

往两家铁路站段讲授法治课程，助力提

升铁路干部职工的法治素养和安全防范

意识。至此，这起流入铁路站段的“假

农药案”尘埃落定，危害安全的“杂

草”终被消除。

《工人日报》 叶小钟

利诱竞争对手公司的在职员工为其完

成同业设计项目，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记者近日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获悉，该院

一审的一起相关案件，日前由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二审

审结，明确利诱对手员工“兼职”构成不

正当竞争。

郭某、龚某曾分别就职于广州力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入职时，二人均与公司

签订了 《劳动合同书》 及 《保密承诺

书》，其中约定了保守商业秘密、禁止在

外兼职等义务。

郭某、龚某离职后，共同创立了广州

山某公司，从事与广州力某公司相似的业

务。

2022年4月，广州力某公司经案外

人举报及内部自查发现，2020年至2022

年期间，郭某、龚某以广州山某公司名义

承接多个布展设计项目。

与此同时，二人还联络了广州力某

公司的 20余名在职员工，利诱其披露

公司的图纸、设计方案等内部资源，并

利用这些员工完成设计图纸绘制等工

作。

广州力某公司认为，涉案图纸和设计

方案等信息构成技术秘密，郭某等被告的

上述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

规定，涉嫌侵犯其技术秘密并构成不正当

竞争。据此，广州力某公司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0

万元。

被告辩称，涉案图纸等信息仅为布

局、效果的平面或动态展示，不承载任

何技术内容。依据该图纸建成的某会议

中心早已对外开放，相关领域的专业人

员能够轻松复制该场馆的设计框架及细

节信息。因此，涉案图纸等信息不构成

技术秘密。

此外，被告认为，其虽存在委托广州

力某公司个别工作人员“接私活”的情

况，但该行为仅属朋友间的帮助行为，内

容限于帮忙绘图或查看工地施工情况，并

未要求上述工作人员为其窃取广州力某公

司的工作成果。因此，被诉行为不构成不

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图纸具有

实用性，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符合商业秘

密的法定构成要件价值性要求，但不符合

秘密性和保密性的要求，不属于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因此，对于广州

力某公司提出的被告侵犯其技术秘密的主

张，法院未予支持。在被诉行为是否构成

不正当竞争问题上，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的

被诉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

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最终酌定被告赔偿广州力某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万元。一审

判决后，广州力某公司以一审法院确定的

赔偿金额过低为由，提起上诉。被告则坚

持认为被诉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

为，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构成不正当

竞争，同样提起上诉。

广东高院二审驳回各方的上诉请求，

维持一审判决。

铁路沿线杂草丛生 牵出百万元除草剂造假案

利诱竞争对手公司员工“兼职”，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以案说法：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韦晓云表

示，被告利诱原告20余名在职员工

“兼职”为其完成 10 余个同业设计

项目，侵权持续时间长，涉及原告员

工人数多，影响范围广。此外，被告

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让原告员工

在享受着原告的薪金待遇的同时，

却为被告谋利益，既贬损了原告的

竞争优势地位，又获取了原告的竞

争资源，导致竞争优势的非正当转

移。对此行为若不加以规制，将严

重打击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企业自主

培养人才的积极性，损害该行业公

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此种后果

显然不利于该行业的健康发展，亦

会影响广大消费者基于优质设计服

务所享有的社会福利。

《中国青年报》陈柯安 李成猛 胡宁

每年春夏季，铁路沿线的杂
草进入生长旺季，极易侵入铁轨，
影响线路稳定，清除杂草、筑牢行
车安全防线，是保障铁路运输安
全的重要工作。其中，甲嘧磺隆
可湿性粉剂、苯嘧·草甘膦可分散
悬浮液因除草效果显著、适配铁
路养护需求，长期以来一直被铁
路站段采购。但一些不法分子在
贪欲的驱使下，打起了除草剂的
主意，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日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对樊某某、王某某生产、销售
伪劣除草剂案作出二审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人因犯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8年和3年，并处相应罚
金。

樊某某长期从事除草剂销售业务，

常年向全国多个铁路站段供应相关产

品，销路广。日子久了，专用于非耕地

的甲嘧磺隆居高不下的成本，让想赚更

多的樊某某逐渐不满于现状。他觉得，

非专业人员很难区分各类除草剂的真

伪，于是便动起了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牟取暴利的歪心思。

2023年4月至2024年5月间，樊

某某以其实际控制及借用的两家公司名

义，精心布置骗局：一边指使他人仿冒

除草剂合格证、农药生产企业的授权文

书、除草剂产品标签、二维码和包装；

一边指使王某某雇佣他人，采用替换标

签、冒充成分等方式，使用价格相对较

低且不具有除根和长残留性质的甲·灭·
敌草隆、二甲·唑草酮、草铵膦·精喹禾·
乙羧氟冒充价格相对较高且具有相应性

能的甲嘧磺隆和苯嘧·草甘膦，通过产

品整批替换，向各铁路站段批量出售。

这样“偷梁换柱”的操作，不仅让

樊某某大幅压缩了成本，更让他找到了

一条“长期敛财”的歪路：使用伪劣除

草剂达不到甲嘧磺隆的除根效果，铁路

站段只能反复采购、反复施用。为了掩

人耳目、稳固“生意”，樊某某还特意

以专家、顾问的身份，主动上门“指

导”铁路站段施用自己供应的除草剂。

看着自己精心编织的骗局一直未被识

破，樊某某的胆子越来越大，生意也越

做越“红火”。

据了解，在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公

安处接到举报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批

批披着“正规外衣”的伪劣除草剂流入

全国6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家

铁路站段，累计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00

余万元。2024年8月，樊某某因涉嫌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警方抓获，次

月，王某某也被传唤到案。

“偷梁换柱”

消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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